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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相關說明 

財 政 部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兩會）於

104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假大陸福州舉辦「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

會談」，並於 8月 25 日簽署「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

作協議（以下簡稱兩岸租稅協議）」。有關協議內涵、效益、後續配

套措施及執行方案說明如下： 

壹、兩岸租稅協議主要內容 

兩岸租稅協議以國際稅約範本為藍本，本「平等互惠」原則，

就雙方人民及企業從事跨境經濟活動取得之各類所得，由所得

來源地（例如大陸）就其依內部稅法原得課徵之所得稅，提供

合宜減免稅措施，居住地（例如臺灣）則提供稅額扣抵，消除

兩岸重複課稅，並商訂稅務合作範圍，解決租稅爭議及維護租

稅公平。整體而言，兩岸租稅協議提供之減免稅措施及資訊保

護程度，較諸大陸與其他 102 個國家(地區)簽署之租稅協定更

為優惠、更為周延。以下以臺灣企業及人民之觀點擇要說明（

參閱兩岸租稅協議內涵摘要表）： 

一、適用範圍 

(一)適用對象：適用於一方或雙方之居住者（居民）。 

1、居住者：指符合各自稅法規定之居住者，包括個人及企業

。 

2、間接投資之廠商：臺商經由第三地區公司間接投資大陸（

約占對大陸投資總金額 75%），該第三地區公司之實際管

理處所在臺灣並依臺灣稅法居住者相關規定納稅者，為臺

灣地區居住者，可依臺灣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居住者證明

在大陸適用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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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稅目：主要適用於所得稅，海空運輸收入另可適用營業

稅。 

二、減免稅措施 

(一)營業利潤：臺灣居住者企業在大陸未經由「常設機構」從事

營業所取得之利潤，大陸應予免稅。例如該企業在大陸無固

定營業場所，在大陸承包工程期間在 12 個月以下，在大陸

提供服務天數於任何 12 個月期間合計在 183 天以下，在大

陸設立發貨中心僅從事貨物儲存及交付，均不構成常設機構

，其營業利潤可向大陸申請免稅。 

(二)股利所得：臺灣居住者從大陸取得之股利，倘為公司組織且

直接持有給付股利之大陸公司 25％以上資本時，大陸對該

股利課徵之上限稅率為 5％；其他情況，10％。 

(三)利息所得：臺灣居住者從大陸取得之利息，大陸課徵之上限

稅率為 7％，另符合特定要件之利息免稅。 

(四)權利金所得：臺灣居住者從大陸取得之權利金，大陸課徵之

上限稅率為 7％。 

(五)轉讓股份所得：臺灣居住者轉讓其所持有大陸公司之股份或

其他權利取得之所得，僅由臺灣課稅（即大陸應予免稅）。

但該股份之 50％以上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大陸之不動產，

大陸可以課稅。 

(六)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大陸稅捐機關對大陸企業與臺灣關係

企業之交易進行移轉訂價查核，調增該交易之利潤並據以課

稅時，該臺灣關係企業得向臺灣稅捐機關申請「移轉訂價相

對應調整」，倘經審核大陸稅捐機關之調整符合常規交易原

則時，臺灣稅捐機關將作適當之相對應調整，以解決重複課

稅問題。 

三、爭議解決及稅務交流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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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居住者於對方面臨本協議適用問題，例如移轉訂價相對

應調整問題或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等事宜，可透過中央層級平

臺，即臺灣財政部及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努力協商解決；所面

臨之稅務問題亦可透過該平臺反映溝通，減少歧異。 

四、防杜逃漏稅措施 

為彰顯兩岸租稅協議避免雙重課稅之意旨，訂有嚴謹之要件

及範圍，雙方同意交換「為實施本協議」或「為課徵所得稅

」相關且必要之資訊，且負保密義務，並明定資訊交換四不

原則如下： 

(一)不溯及既往：僅適用於協議生效之次年 1月 1日以後開始之

課稅年度之資訊，假設協議本年底生效，即僅交換 105課稅

年度以後之資訊。 

(二)不作刑事案件使用：一方依協議所取得之任何資訊，不得用

於刑事案件。 

(三)不作稅務外用途：一方依協議所取得之任何資訊，僅得為所

得稅之核定、徵收、執行、行政救濟目的使用。 

(四)不是具體個案不提供：一方並無義務進行「自動」或「自發

性」資訊交換，即僅進行「個案」資訊交換。 

貳、兩岸租稅協議預期效益 

兩岸租稅協議歷經近 6 年多回合諮商，在此期間財政部積極對

各界（包括國會、專業人士、利害關係人及校園）溝通，參採

各界意見納入協議內容，使協議提供之減免稅措施更為優惠、

資訊保護程度更為嚴謹，切合雙方企業及人民之需求，有效解

決重複課稅問題。又臺商對大陸投資金額遠高於陸商對臺灣投

資金額，且大陸市場規模遠大於臺灣市場規模，爰透過該協議

提供合宜之減免稅措施及完善之爭議解決機制，可有效「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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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及企業之所得稅負」，「增加臺商在大陸之競爭力」及「增

加臺灣投資環境之吸引力」，進而「開創人民、企業、政府三方

獲利榮景」，爰具有一減、二增、三獲利之效益，整體而言對我

方相當有利。 

叄、兩岸租稅協議之配套措施及執行方案 

兩岸租稅協議簽署後，將併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25條之 2修正草案由大院審查，倘能儘速完成生效程序，

可讓臺商企業及人民儘早享有該協議之效益。為此，財政部將

積極配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辦理，並依前開條例之授權規定按

該協議內容訂定子法、配合訂定或修正適用租稅協定相關規定

，與陸方就該協議執行細節續予溝通，以確使雙方稅捐機關依

該協議執行，落實協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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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租稅協議內涵摘要表 

協議架構 內涵 

適
用
範
圍 

適用對象 

居住者：指符合各自稅法規定之居住者，包括個人及企業。 

間接投資之廠商：臺商經由第三地區公司間接投資大陸，倘

該第三地區公司之「實際管理處所」在臺灣，依我國稅法居

住者相關課稅規定納稅者。 

適用稅目 以所得稅為主，海空運輸包括營業稅。 

各
類
所
得
減
免
稅
措
施 

營業利潤 

企業在對方從事經濟活動未構成「常設機構」者，取得之「

營業利潤」免稅。例如：臺商在大陸設立發貨中心、提供服

務 183 天以下或在大陸承包工程 1 年以下，不構成常設機構

。 

海空運輸 
海空運輸事業在對方取得之收入及利潤（包括直航、非直航

及計時、計程或光船出租之收入及利潤）免稅。 

投資所得 

一、股利上限稅率：公司直接持股 25%以上 5%；其他 10%。 

二、利息上限稅率：7%；政府或百分之百公股銀行等取得之

利息免稅。 

三、權利金上限稅率：7%。 

財產交易

所得 
轉讓「股份所得」免稅。 

個人受僱

所得 
短期出差且符合一定條件者「個人勞務所得」免稅。 

關係企業

移轉訂價 

提供「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解決關係企業交易兩岸重複課

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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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租稅協議內涵摘要表 

協議架構 內涵 

爭
議
解
決 

相互協商 

一方居住者如認為另一方稅捐機關之課稅已（或將）不符合

本協議規定，得於一定期間內向一方主管機關申請相互協商

，解決問題。 

稅務交流

合作機制 

在兩岸中央層級建立溝通與合作管道，協助處理一方居住者

在另一方所面臨之稅務問題，減少歧見。 

防
杜
逃
稅
措
施 

資訊交換 

一方主管機關（即財政部）依「國際標準」審核他方主管機

關提出之個案資訊交換請求，經確認符合本協議規定「要件

及範圍」，且未違反「四不原則」及「禁止規定」時始有蒐集

及提供資訊之義務。 

一、「嚴謹要件及範圍」： 

(一)限於居住者。 

(二)限於所得稅目的。 

(三)限於具體個案。 

(四)請求方應盡調查所能。 

(五)受請求方僅提供合宜協助（不包括第三地資訊）。 

(六)所請求之資訊限於本協議生效適用後之資訊。 

(七)所請求之資訊限於稅務用途，且不用於刑事。 

二、明定「四不原則」：包括「不溯及既往」、「不作刑事案件

使用」、「不作稅務外用途」及「不是具體個案不提供」。 

三、「禁止規定」：請求之資訊倘涉及一方「貿易、營業、工

業、商業、專業秘密或貿易過程之資訊」或「有違公共

政策之資訊」，得依法拒絕。 

 


